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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人社字〔2020〕72 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
关于进一步推进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

培训计划”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：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我省在支持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”方

面先行先试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各项工作进展有序。为推动“互

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”长效健康发展，进一步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

培训计划”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0〕10 号）要求，现对“互

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计划”（2020—2021 年）的推进实施工作进一

步明确和规范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线上线下融合，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

（一）推行“互联网+”培训模式。立足“稳就业”和“六保

三促”工作大局，大力实施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计划”，加快

运用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”进行技能人才培养，通过在线直播、

视频录播、实时互动、云课堂、线上考核等灵活多样的方式，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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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线上理论培训和模拟仿真实训。充分利用线上培训渠道和资源，

扩大线上职业技能培训的覆盖面。鼓励线下培训机构与线上职业

技能培训平台（以下简称“线上平台”）合作，加快线上培训与线

下培训融合发展，提高培训便利性和可及性。

（二）强化企业线上培训支持力度。鼓励企业自建与主营业

务相关的线上培训平台、微信公众号、APP 或依托社会线上平台

开展企业职工培训。参加企业组织的线上培训的，完成线上培训

课程后，企业可结合生产经营实际，采取线上理论考试、生产过

程考核、工作业绩考评等方式进行综合评价。有条件的市可将企

业职工范围扩大到与企业（含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运营的平台企

业和新业态企业）建立劳动关系或未建立劳动关系但通过平台提

供服务获取劳动报酬的人员。

二、优化培训资源，提升线上培训基础能力

（一）加强线上平台遴选。各市可结合当地实际，面向全国

征集遴选资质合法、信誉良好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线上平

台，组织开展当地线上职业技能培训。遴选的线上平台需具备安

全稳定、师生互动的线上培训技术条件和完善的线上职业技能培

训质量管控体系，能实现平台运行终端多元化、培训方式多样化、

线上培训人员全实名、培训过程可记录、培训结果可评价。

（二）纳入培训目录清单管理。各市要建立健全线上平台目

录，纳入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目录管理。遴选的线上平台须在山东

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进行培训机构备案，根据当地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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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工种）目录开设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课程。各市要鼓励支持线

上平台结合新就业形态和当地特色产业开发培训课程，满足专业

设置与行业相对接、课程设置与职业标准相对接、教学内容与岗

位要求相对接的需要，按要求纳入职业（工种）目录管理。

（三）丰富线上培训课程。各市要合理设置线上、线下课时

比例，原则上技能培训线上培训课时不超过总课时的 40%，线上

培训每课时为 45 分钟（总课时=培训课件总时长/45 分钟）。线上

培训数字资源内容须符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、专项职业能力规范

和国家职业培训课程规范等要求。要以开展线上理论知识培训为

重点，探索开发交互性强的线上实训课程，征集优秀线上教学课

程，组织开发绝招绝技、技能及工艺操作法等技能训练微课，促

进线上线下职业技能培训融合开展、相互补充。

三、加大政策支持，健全线上培训管理与服务

（一）落实培训补贴政策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部

门要制定线上培训相关政策和管理规定，按照《山东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山东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

（2019-2021 年）专账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

55 号）要求，对参加线上培训并取得相应课程培训合格证书的学

员给予培训补贴，所需资金可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中列

支。设区的市可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对“互联网+职业技能培训”

采取线上培训与线下培训“分段培训、分段考核、分段补贴”的

办法进行，线上平台的培训补贴原则上按照不高于当地该培训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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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的 20%执行。

按照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离校 2年未就业大

学生等就业重点群体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

11 号）规定，对实操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，实行线上学习线下实

训融合开展，已享受线上平台培训补贴的群体，2020 年 12 月 31

日之前再参加同一职业同一等级线下实训，取得规定的培训证书

后，按照当地该培训项目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的 80%给予职业培训

补贴。

（二）落实生活费补贴政策。各市可根据实际，对参加线上

培训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、就业困难人员、零就业家庭成员、

“两后生”中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家庭学员，在培训期间给予一

定的生活费补贴（不含交通费补贴），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

列支。

（三）加强线上培训监管。各市要加强线上培训的管理和监

督，依托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落实线上职业技能培

训补贴实名制管理。对线上平台的使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定期

采集培训数据，分析线上培训状况，监管线上培训过程，做到培

训过程可查询、可追溯。对僵尸平台、培训课程长期不更新、培

训过程监管不力等综合评价不达标的平台实行退出机制，保持和

激发线上平台的活力、竞争力。对套取、骗取资金的线上平台、

机构及个人依法依纪严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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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要求

各市要切实加强组织实施，强化责任担当。要加强对线上培

训的调度统计，建立劳动者职业培训电子档案，强化政策解读和

宣传，注重总结经验、推广典型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，

做到政策不断档、服务不断线、后续有衔接。有条件的市可在技

术创新、业务优化、管理提升等方面先行先试，统筹推进职业技

能提升行动。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

2020 年 6月 22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省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）

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0年 6月 23日印发

校核人：史雅萍


